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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售北京天銀50%股權的
關連交易

產權交易合同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3年8月3日，本公司與北京熱力集團訂立產權交易合同，據
此，北京熱力集團同意購買而本公司同意出售北京天銀50%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69,444,700元。

本公司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啟動掛牌出售程序，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天銀
50%股權，而北京熱力集團成功贏得北京天銀50%股權的公開投標。

上市規則的涵義

京能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68.68%權益，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北京熱力集團作為京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產權交易合同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產權交易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產
權交易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
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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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3年8月3日，本公司與北京熱力集團訂立產權交易合同，據此，
北京熱力集團同意購買而本公司同意出售北京天銀50%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69,444,700
元。

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3年8月3日

訂約方

賣方：本公司

買方：北京熱力集團

標的事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的條款及條件，北京熱力集團同意購買而本公司同意出售北京天銀50%
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69,444,700元。

轉讓方法

本公司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啟動掛牌出售程序，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天銀50%
股權，而北京熱力集團成功贏得北京天銀50%股權的公開投標。

代價

總代價為人民幣69,444,700元，乃參考2022年6月30日（即基準日）北京天銀股東權益的評
估價值釐定。該評估乃由獨立估值師北京天圓開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基於資產基礎法編
製。北京熱力集團已出席掛牌出售程序，並以競買人當中的最高價格收購北京天銀50%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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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

代價（扣除北京熱力集團為出席掛牌出售程序而支付並作為部分代價的按金人民幣
15,325,400元）應於產權交易合同生效日期後的五個工作日內一次性以現金形式支付予北
京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指定賬戶。

完成

出售事項將於北京天銀50%股權以北京熱力集團名義登記於北京天銀股東名冊並按照適用
規定完成該等變更所需的一切登記手續之日完成。

本公司應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顯示國有產權交易已通過北京產權交易所有限
公司的相關程序後完成的產權交易憑證後30個工作日內，促使目標公司辦理股權變動登
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產權交易合同簽訂後10日內將目標公司的資產、控制權及管理權轉讓予北京
熱力集團。本公司將北京天銀50%股權以現狀轉讓予北京熱力集團，北京熱力集團將全數
接納並承擔交易風險。

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北京地區最大的燃氣電力供應商及中國領先的風電和光伏發電運營商，從事燃
氣熱電、風電、光伏發電、中小型水電及其他清潔能源項目等多元化清潔能源業務。

本公司由京能集團持有約68.68%權益。京能集團為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由北京國管全資擁有，而北京國管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
並全資擁有。京能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和供應電力及熱力、生產和銷售煤及房地產開發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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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熱力集團

北京熱力集團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京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
告日期，北京熱力集團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0.19%權益。北京熱力集團主要
從事生產和供應電力及熱力。

目標公司

目標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和供應熱力。

下文載列將出售的權益應佔溢利淨額（即目標公司50%股權），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
製：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除稅前將出售的權益應佔溢利淨額 1,198,130.86 1,376,058.76
除稅後將出售的權益應佔溢利淨額 1,198,130.86 1,376,058.76

目標公司於2022年6月30日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經審核總資產及淨資產分別約為
人民幣140.43百萬元及人民幣97.86百萬元。目標公司於2022年12月31日根據中國企業會
計準則編制的經審核總資產及淨資產分別約為人民幣148.67百萬元及人民幣95.99百萬
元。經獨立估值師評估，目標公司於2022年6月30日的股東總權益估值約為人民幣102.17
百萬元。

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於2022年12月31日，北京天銀50%股權的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45.29百萬元。因此，根據
產權交易合同項下的代價與北京天銀50%股權於2022年12月31日的賬面淨值的差額，預
期會為本公司產生約人民幣24.15百萬元的收益，該金額將受北京天銀於2023年1月1日至
出售事項完成日期期間的損益的影響。本公司將於出售事項完成日期的綜合收益表中確
認出售北京天銀50%股權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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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產權交易合同的理由及裨益及所得款項用途

北京天銀主要從事生產和供應熱力，並無從事發電業務。董事會相信，出售北京天銀50%
股權符合本公司聚焦發展清潔能源發電業務的策略，有利於優化本公司的資源配置。

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在扣除有關出售事項的開支後擬用於發展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即
作為建設新能源項目的資金。

本公司董事（周建裕先生因在北京熱力集團任職董事及宋志勇先生因在北京國管任職除
外，彼等已就訂立產權交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放棄發表意見）認為，產權交易合
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一般商業行為，產權交易合同項下的代價乃經公開招標方式，以
公平、透明的基準釐定，價格公平合理，且無任何可預見的情況會損害本公司及本公司
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或對本公司造成不利影響。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
董事於產權交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因上述原因放棄發表意見的周建裕先生及宋志勇先生除
外）認為，產權交易合同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在本集團一般及
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京能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68.68%權益，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北京熱力集團作為京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產權交易合同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產權交易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產權
交易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
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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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京能集團」 指 北京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北京天銀」或「目標公司」 指 北京市天銀地熱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2001年9月
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擁有
50%、北京城建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擁有33.33%及
北京市生態地質研究所擁有16.67%，為本公司的聯營
公司

「北京熱力集團」或「買方」 指 北京市熱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1987年3月3日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京能集團的全
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北京國管」 指 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由北京市人民政府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及全資擁有

「工作日」 指 中國銀行向公眾開放辦理業務之日子

「本公司」 指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股份代號：00579）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出售目標公司50%股權並售予北京熱力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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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交易合同」 指 本公司與買方於2023年8月3日訂立的產權交易合同，
有關本公司出售目標公司50%股權予北京熱力集團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張鳳陽
董事會主席

中國，北京
2023年8月3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鳳陽先生、陳大宇先生、高玉明先生及曹滿
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周建裕先生、宋志勇先生及張軼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湘先
生、陳彥璁先生、徐大平先生及趙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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